
   二零零五年九月 

申請發還修葺費用表格 
 

第一部分： 申請物業與聯絡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1) 申請發還修葺費用的物業地址: 

  香港／九龍／新界* 

(2) 聯絡人： 

(3) 聯絡電話號碼:   (日間) (晚間)  (手提電話／傳呼機) 

(4) 通訊地址:  香港／九龍／新界* 

   

 
(如同上,則毋須填寫) 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
第二部分：申請發還金額詳情  [請參閱計劃簡章第：5, 11 及 12 項] {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(√)號} 

 
指令／通知書等的

參考編號 
工程完竣日期  

申請發還 

金額(HK$) 

    [請參閱計劃簡章註四]   

(5)   

屋宇署根據 

香港法例第 123 章«建築物條例» 
第 26/26A/28 條文要求進行的工程 

    

       

(6)   

消防處根據 

香港法例第 502 章«消防安全(商業處

所)條例»要求進行的工程  

    

       

(7)   

機電工程署根據 

香港法例第 327 章«升降機及自動梯

(安全)條例»要求進行的工程  

    

   總額 HK$ :  

     

第三部分：夾附的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{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( √ ) 號} 

   
有關以上第二部分(5),(6)及(7)項所

述工程之證明文件 

   (5) (6) (7) 

(8)   有關政府部門發出的指令／通知書副本      

(9)   註冊承辦商／顧問呈交予有關政府部門的維修或修葺工程竣工通知書副本      

(10)   有關政府部門發出之維修或修葺工程竣工確認書副本      

(11)   承辦商工程費用收據副本      

(12)   顧問費用收據副本      

(13)   
指定業主須承擔建築物公用地方維修或修葺工程部分的文件副本,包括有關業主 

立案法團發出的有關收據副本 
     

(14)   維修或修葺工程報價單 ／合約副本(包括詳細的費用細目分類)      

(15)   負責維修或修葺工程之顧問的協議 ／委託函件副本      

(16)   任何其他文件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



   二零零五年九月 

 

 

申請發還修葺費用表格 
 

第四部分：聲明 

有關本人向香港房屋協會申請發還修葺費用，本人/吾等（下列簽署者）現作出下列聲明 

  

1. 本人 / 吾等清楚明白本表格的內容，並確認提供的所有資料及證明文件全部真確無誤； 

2. 本人 / 吾等申請發還的金額與在申請「發還修葺費用計劃」下合資格的工程有關； 

3. 在香港房屋協會批核此申請的過程中，本人 / 吾等同意提供其他有需要的資料或證明文件； 

4. 本人 / 吾等明白及同意香港房屋協會在毋須透露原因的情况下，保留拒絕此申請的權利。本人 / 吾等亦同意, 無論此

申請成功與否，本申請表格及本人 / 吾等在申請中所提供的所有證明文件將不會獲發還； 

5. 本人 / 吾等同意，香港房屋協會在評估本人/吾等是否合資格在申請「發還修葺費用計劃」下獲發還金額時，將本人 /

吾等在這份表格所提供的資料，與任何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資料比較及核對，以便核實有關資料是否失實或有誤導成

分，並根據這些資料決定本人 / 吾等是否合資格在本計劃中獲得發還金額；及 

6. 本人 / 吾等確認若本人/吾等在本申請中提供的任何資料有失實或誤導成分，香港房屋協會有權拒絕本人 / 吾等的申

請，而任何經已向本人 / 吾等發還的金額必須退還香港房屋協會，香港房屋協會亦有權採取任何合適的法律行動。 

所有註冊業主簽署 

主要註冊業主：  (姓名:  ) 

 (請以正楷填寫) 

  (日期:  ) 

  

其他註冊業主：  (姓名:  ) 

 (請以正楷填寫) 

  (日期:  ) 

  

其他註冊業主：  (姓名:  ) 

 (請以正楷填寫) 

  (日期:  ) 

  

其他註冊業主：  (姓名:  ) 

 (請以正楷填寫) 

  (日期:  ) 

  

備註  

a. 本申請表格必須由物業的所有註冊業主簽署。如空位不敷應用，請另紙填寫。 

b. 如屬公司註冊業主，請安排一位獲授權的董事代表公司簽署，並蓋上公司印章。 

  

只供職員填寫 

 

本會收到是份申請表格之日期：   

   

備註：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
